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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系、部门（中心）、各位老师： 

为进一步规范学院科研平台（基地）的建设管理工作，提

升学院服务国家科技创新战略、国家重大工程等的能力，学院制

定了《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科研平台（基地）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，经学院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，学院 2022 年第 11 次党

政联席会审议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附件：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科研平台（基地）管

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 

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 

2022 年 10 月 28 日     

 

农生学院〔2022〕8 号 签发人：薛红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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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强化创新体系建设，

促进我院“一流”农科建设高质量发展，规范和加强学院科研平

台（基地）的运行管理，构建与学科发展相匹配的支撑平台，结

合学院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决定，特

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科研平台（基地）仅限学院发文认定

的国家级、省部级、校（院）级科研平台（基地）。 

第二章  平台申报 

第三条 对于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平台（基地），由学院学科

与科技办统一组织申报，并以国家各部委、上海市各委办局等相

关单位下达的申报通知为准。学院教师未经许可原则上不可自主

申报。 

第四条 对于校（院）级科研平台（基地）的申报，由学院

学科与科技办组织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同意后上报学校批

准。 

第三章  平台建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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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平台（基地）的建设方向需坚持“四个面向”，符合

学科发展规划，制定有明确的建设方案，并经充分论证通过。 

第六条 平台（基地）的人员构成包括平台（基地）主任一

名、副主任若干名（根据工作需要）。平台（基地）的管理人员

由学院统一管理。原则上，平台（基地）主任最多担任两个国家

级或省部级平台（基地）的主任职务。 

第七条 平台（基地）实行主任负责制，负责平台（基地）

的建设工作，带领平台（基地）成员实现预期目标，包括制定年

度建设计划、落实建设任务、建立内部管理和考核制度、提高建

设经费使用效率和质量等。 

第八条 国家级或省部级平台（基地）须成立相应的学术委

员会或技术委员会。学术委员会或技术委员会负责审议平台（基

地）的建设目标、研究方向、重要学术活动、重大研究项目、对

外开放研究课题、年度工作计划和总结等。委员会聘期与上级管

理办法保持一致，无明确规定的，原则上为五年。学术委员会或

技术委员会每年应至少召开一次全体会议，并形成会议纪要，每

次会议实到人数不少于总人数的三分之二。校（院）级科研平台

（基地）根据工作需要，鼓励成立学术委员会或技术委员会。 

第四章  平台管理 

第九条 平台（基地）主任由学院党委会讨论推荐，并报学

校及上级管理部门。主任聘期与上级管理办法保持一致，无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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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的，原则上为五年。副主任由主任提名，学院党委会审定。

平台（基地）应组织、规范固定成员，每位研究组负责人最多可

加入两个国家级、省部级平台（基地），校（院）级科研平台（基

地）无数量限制。 

第十条 平台（基地）固定人员产生的成果应署名相应平台

（基地），各平台（基地）每年以成果汇编的形式报学院学科与

科技办。 

第十一条 对于院内限项申报的竞争类科研项目，未加入国

家级、省部级平台（基地）的人员原则上不予推荐。 

第十二条 对于国家级和省部级平台（基地）主管部门下达

的经费，须严格按照相关管理办法使用，实行主任负责制。鼓励

平台（基地）以成果产出为导向，优化建设经费的配置和使用。

平台（基地）向学术委员会通报平台建设经费年度使用情况。 

第五章  平台考核 

第十三条 各平台（基地）年度考核，根据上级有关单位、

上海交通大学《校级校企联合研发平台年度考核工作细则》等管

理办法执行。建设周期评估（考核）由学院统一组织。平台（基

地）内部考核由主任负责，鼓励各平台（基地）制定适合自身运

行发展的内部管理考核办法。 

第六章  附  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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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学院学科与科技办负责解释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农业与生物学院 2022 年 11 月 8日印发 


